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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 

本市 111 年度總預算，前經貴會審議通過後由本府公布實施，各

機關依照法定預算數及計畫預定進度覈實執行，惟在年度進行中因配

合中央各機關補助與業務所需以及依法應補列追加(減)預算，爰依各

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等規定，辦理本市 111 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

(減)預算案，經審慎核定，歲入淨追加 112 億 8,183 萬 1 千元，歲出

淨追加 112 億 8,183 萬 1 千元，歲入歲出平衡。 

本次追加(減)預算主要項目係辦理防疫、紓困、振興經濟及強化

交通建設並持續推動社會福利所需，包括購置快篩試劑及血氧機、防

疫巴士及計程車、補助加強型防疫旅館、臺中振興經濟-購物快樂

送、臺中餐飲安心吃振興補貼、臺中山海屯都安心玩-旅遊補助、弱

勢家庭及老人生活津貼、老人健保自付額補助、提升道路品質、公共

運輸服務升級、持續佈建長照 2.0 整合型計畫及軍公教員工待遇調增

人事費等計畫，亦追減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停辦或減辦之出國

計畫及各項活動等供本次追加預算之財源，茲將本次追加(減)預算案

籌編依據及原則、編列情形等重要相關事項，說明如次，敬請各位議

員先進惠予審議並支持。 

 

貳、本次追加(減)預算案籌編依據及原則 

一、法令依據 

我國政府預算籌編程序，在地方制度法、預算法均有明確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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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本次追加(減)預算案，係依據一百十一年度中央及地方政府

預算籌編原則第 6 點規定辦理，其得辦理追加(減)預算之項目包

括： 

（一）依法律或自治條例增加業務或事業致增加經費時。 

（二）依法律或自治條例增設新機關時。  

（三）所辦事業因重大事故或重大政事經費超過法定預算時。 

（四）依有關法律、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或自治條例應補列

追加預算者。 

二、本市 111 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(減)預算案籌編原則： 

（一）符合一百十一年度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第 6 點之

規定。 

（二）檢討績效不彰之計畫及不經濟或無必要之支出辦理追減預

算，以挹注其他市政建設。 

（三）中央計畫型補助款辦理墊付案需轉正者。 

（四）中央計畫型補助款及收支對列未及透列總預算者。 

 

參、本次追加(減)預算案編列情形 

一、本次追加(減)後經資門收支餘絀預算數情形 

(一)本次追加(減)預算案，歲入淨追加 112 億 8,183 萬 1 千

元，其中經常收入預算為 112 億 8,183 萬 1 千元，資本收

入預算為 0 元。本次歲入追加(減)預算來源別科目明細詳

如下表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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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：新臺幣千元 

歲 入 來 源 別 科 目 淨 追 加（減） 金 額 

合   計 11,281,831 

稅課收入 7,736,857 

罰款及賠償收入 3,000 

規費收入 31,500 

財產收入 6,204 

補助及協助收入 3,368,351 

捐獻及贈與收入 106,085 

其他收入 29,834 

（二）本次追加(減)預算案，歲出淨追加 112 億 8,183 萬 1 千

元，其中經常支出預算為 70 億 2,490 萬 7 千元，資本支

出預算為 42 億 5,692 萬 4 千元。本次歲出追加(減)預算

政事別科目明細詳如下表： 

單位：新臺幣千元 

歲 出 政 事 別 科 目 淨 追 加（減） 金 額 

合   計 11,281,831 

一般政務支出 714,164 

教育科學文化支出 3,914,738 

經濟發展支出 3,425,540 

社會福利支出 2,346,290 

社區發展及環境保護支出 253,738 

債務支出 60,000 

補助及其他支出 567,36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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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本年度追加(減)預算經常收入 112 億 8,183 萬 1 千元，

經常支出 70 億 2,490 萬 7 千元，經常收支賸餘計 42 億

5,692 萬 4 千元，全數移充資本支出之財源後歲入歲出

預算平衡。 

 

二、本次追加(減)預算案歲出預算分析 

單位：新臺幣千元 

經資門別 
經     費     來     源 

合  計 市庫負擔 中央補助款 其他財源 

總  計 11,281,831 5,775,335 3,265,667 2,240,829 

經常門 7,024,907 4,719,548 1,599,639 705,720 

資本門 4,256,924 1,055,787 1,666,028 1,535,109 

（一）市庫負擔淨追加金額為 57 億 7,533 萬 5 千元，明細詳

如總說明附表-各項計畫市庫負擔項目彙計表(戊-

1~13)。 

（二）中央補助款淨追加金額為 32 億 6,566 萬 7 千元，明細

詳如總說明附表-各項計畫收支對列項目彙計表(戊-

14~51)。 

（三）其他財源淨追加金額為 22 億 4,082 萬 9 千元，明細詳

如總說明附表-各項計畫收支對列項目彙計表(戊-

52~58)。 


